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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黨自由黨自由黨自由黨外外外外傭傭傭傭問問問問題題題題關關關關注注注注組組組組：：：：就福利事務委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就福利事務委員會 

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處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的策略和措施小組委員會就就就就 

《《《《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為在家居環境中遭暴力(包括性暴力包括性暴力包括性暴力包括性暴力)對待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對待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對待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對待的外籍家庭傭工提供的 

支援服務支援服務支援服務支援服務》》》》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提交的意見書 

 
當局處理外傭問題偏頗 

1. 對於當局因應外界關注外傭問題而作出回應，舉行是次會議聽取意見，
自由黨對此是歡迎的。我們認為當局若能把握時機，藉此對本港外傭政

策所有牽涉的範疇及各項相關的因素作出淺層診斷和深層剖析，從而作

出合理和持平的調整，則受惠的絕不只是外傭及外傭僱主，更重要的還

有因應問題處理不公允而過往備受壓力的有關當局。 

2. 事實上，在是次會議的內容安排上，都一再反映當局在有關問題上處理
不公，存有偏頗。當局因應外界關注外傭受虐問題而檢討有關問題及支

援服務；然而，過往涉及外傭的暴力罪案時有所聞，牽涉外傭虐待少主

老人的新聞亦屢見不鮮，而外傭涉及不當行為如偷竊等更加不計其數，

但當局偏偏充耳不聞，將問題單向垂直看待，只願為外傭發聲，而未能

全面剖析事件，漠視外傭僱主訴求，令外傭僱主成為外傭政策的輸家，

真正是「手指拗出唔拗入」。而我們對這類和稀泥式的會議亦不敢存太大

期望。 
 

本地法例對外傭已有充足保障 

3. 自由黨認為相比鄰國，本港對外傭的保障已十分充足。外傭與本地工人
一樣，在勞工法例下享有相同的權益和僱傭保障。現時本港的勞工法例，

主要包括《僱傭條例》及《僱員補償條例》(第 282章)，這些法例同樣適
用於外傭，保障外傭就休息日、法定假日、有薪年假、長期服務金，以

及工傷補償等有關方面的僱傭權益。 

4. 而為進一步保障外傭權益，政府早於 70年代初已為外傭訂立強制性的「標
準僱傭合約」，確保僱主給予外傭的工資不會低於「規定最低工資」，及

必須為外傭提供免費住宿、免費膳食(或代以膳食津貼)、來回外傭原居地
與香港的旅費、免費醫療(涵蓋非與工作有關的疾病)等。此外，所有反歧
視條例(包括《性別歧視條例》、《家庭崗位歧視條例》及《種族歧視條例》)
均同樣適用於外傭，保障他們免受性別、種族及其他歧視。 

5. 倘若有外傭認為法例賦予或合約訂明的僱傭權益受損，亦可循既定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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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途徑，包括向勞工處申訴，又或向勞資審裁處或小額薪酬索償仲裁處

尋求裁決。若外傭不幸遭受虐待或凌辱，外傭仍然與本地工人一樣受到

本港法律制度保障，除了可以向勞工處及入境事務處尋求協助，亦同時

可以報警求助。由此可以得知，本港一直以來為外傭提供有效的保障，

絕非如外界所言般外傭在港孤立無援。 

 
在現有政策環境下外傭僱主成弱勢 

6. 反觀本地的外傭僱主，面對一些立心不良的中介公司及博炒跳工甚至斷
約的外傭根本應對乏力。但香港法例恰恰相反，未有保障僱主在聘用外

傭方面的權益，每遇事後僱主亦難以追究責任，只能訴諸消委會。 

7. 可惜根據《消費者委員會條例》，消委會只能受理有關外傭僱主與中介公
司就服務範疇有關的投訴，而未能處理及協調有關僱主與外傭之間的僱

傭及勞資問題，加上消委會並非執法部門；因此，若僱主發現聘用的外

傭「人不對辦」，甚至涉及借貸或其他嚴重問題，僱主根本投訴及求助無

門。由此看來，外傭僱主才是現有政策環境下勢孤力弱的一群。當局一

再將有關問題的焦點轉移集中在保障外傭的層面上，是片面和狹隘的，

而這種不公允的做法亦進退失據，難以令人信服。 
 

仿傚星洲 為外傭政策尋求出路 

雙方自行協商僱傭細節及機票安排的做法合理 

8. 根據本港《僱傭條例》規定，現時僱主須向離職外傭支付返回原居地的
機票費用；而《入境條例》亦規定，外傭與僱主終止合約後，需於十四

天內從最直接的途徑返回原居地。然而，由於現時法例存有漏洞，入境

處的指引並不能控制解約的外傭返回原居地，但僱主卻必須為外傭付機

票費用，否則即會被勞工處根據《僱傭合約》檢控，做法對僱主不公。 

9. 反觀新加坡，外傭並不包括在當地僱傭法例的受保障範圍內，當地只設
有僱用外傭指引保障僱傭雙方，而具體僱傭細節安排還須經雙方共同協

商決定。由於指引並未有規定外傭離職後的機票安排必須由僱主一方承

擔，故僱主可與外傭共同協商機票安排，僱主不一定要負責外傭的機票

費用；而若僱主願意支付機票費用，僱主亦可要求監察外傭離港。可見，

本港在有關方面的政策明顯不足，未能監察外傭離港以維持有效的入境

管制，亦未能保障僱主權益，做法著實不當。 

 

外傭懷孕即解僱保障僱主權益 

10. 此外，根據本港《僱傭條例》規定，外傭與本地女性僱員一樣享有生育
保障。當僱主得悉外傭懷孕後，便禁止指派粗重危險的工作予外傭。而

面對外傭突然懷孕，僱主除要考慮產假問題外，還憂慮外傭在家待產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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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若發生意外，要承擔其人身安全的風險或賠償，令僱主蒙受精神及金

錢上的損失。 

11. 相反，新加坡當局具體列明外傭懷孕已違反指引，不能履行工作要求，
故僱主可即時解僱有關外傭，保障僱主權益。因此，我們認為當局應重

新審視有關條例的恰當性，在保障僱主的層面上參考新加坡當局的做法。 
 

現有政策反其道而行 外傭申請免遣返聲請(酷刑聲請)成憂患  

12. 值得注意是，不少立心不良的外傭利用本地完善的法規達到個人目的。
早於 2009 年，外傭提出免遣返聲請(當時稱為酷刑聲請)的個案已引起外
界關注。據報章披露，不少印傭因為在港未婚產子，觸犯回教律法，擔

心返國後會受酷刑虐待致死，紛紛「匿港」及向入境處作免遣返聲請。 

13. 而亦有外傭在港結識了其他酷刑聲請人士，並獲對方「教路」，藉提出申
請延期留港打「黑工」。而入境處亦表示，接獲外傭提出聲請的理由千奇

百怪，例如有外傭聲稱擔心回國後被人追債，又或遭到逼婚，更有個案

在聲請時，已經逾期留港十五年。可見有關問題非常嚴重，絕不能掉以

輕心，可惜現時法例不能禁止外傭提出有關方面的申請，故問題一直發

酵。 

14. 根據入境處數字，近年外傭申請免遣返聲請的個案數字不斷攀升，高峰
期有三成免遣返聲請個案為外傭，即有數千名外傭在約滿或斷約後在港

尋求政治庇護，情況至今未有顯著改善。事實上，外傭在聲請期間非但

不能履行當初申請簽證時工作的要求，反依賴本港的福利津貼過活，對

外傭市場增添負面的變數，亦加重本港的福利負擔。因此，自由黨認為

有關當局必須停止這種本未倒置的情況，絕不能一再縱容外傭利用本港

完善的法規尋求個人利益，堵塞缺口是事在必行。 

 

新加坡外傭政策備受好評 

15. 現時本港的外傭政策百病叢生，除了當局政策失衡外，亦有中介公司的
不良行為最為人疚病。而新加坡很早已為行業設立中介考牌制度，讓中

介行業與其他專業行業看齊，同時亦可加強社會對中介行業的認受性

等，有關做法備受好評，值得當局採納。 

16. 我們一直強調，當局在處理外傭政策的問題上，絕不能「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亦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偏袒外傭一方。事實上，只有中肯客觀

地檢視有關問題，平衡雙方利益，才能有效修補缺口，否則這類單向式

的會議不能夠為未來外傭政策的發展帶來任何實質幫助，而當局亦很難

洗脫偏幫外傭之嫌。我們期望當局能認真看待有關問題，不要因為壓力

而盲目地在外傭權益的範疇上一加再加，反而應加強保障僱主在聘請外

傭方面的合理權益，避免問題加劇惡化。 




